关于组织2011年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和校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学院：
    2011年校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从即日起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类别：个人和集体申报项目。凡申报个人项目的，合作者必须是学生且不得超过两人；凡作者超过三人的项目或者不超过三人，但无法区分第一作者的项目，均须申报集体项目。

    二、申报项目类型：按照拟形成成果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大类。科技发明制作类分成A、B两类：A类指科技含量较高、制作投入较大的作品；B类指投入较少，且为生产技术或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小发明、小制作。
    特别提醒：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不得申报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项目。

    三、每位学生每次只能申报1个项目，未能按期结题或结题达不到要求者不得再次申请，同样研究内容不得重复申请。每个学生科研项目（组）均应聘请1位或1位以上的专业教师作为本项目的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原则上应由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热心学生活动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负责带领学生进行项目研究，随时帮助学生解决出现的问题，并指导学生完成中期检查和结项等有关工作。
    
    四、申报项目由教务处和校团委共同组织专家进行校内评审、立项，优秀项目将作为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上报。其中以研究生为申报人或合作者的项目，只能申报校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不申报校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的学院，不再进行专项的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申报。同时，鼓励各学院建立学术科技创新基金，进行立项资助，或对校基金项目进行配套资助。

    五、申报程序：
    （1）学院宣传发动；
    （2）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选题，按照要求填写项目申请书（电子版，申报书在http://tuanwei.yzu.edu.cn/中的下载专区中）；
    （3）学院审核并初评，确定上报项目；
    （4）学院网络申报项目（网址将于下学期开学初另行通知）；
    （5）学校组织评审；
    （6）确定资助项目并公示。
    请申请人按要求认真、逐项填写好申请书，在学院初审后进行网络上报。在填写过程中，原则上不进行表格的左右拉伸，根据内容的需要，可以上下拉伸单元格，必要时附有关附件材料。

    六、时间安排：
    1、即日起－3月5日　学院宣传发动，组织开展课题申报的前期调研与材料准备；
    2、3月5日－15日　学院汇总、预评；
    3、3月16日－19日　学院确定上报校级课题并报送文本（一式1份盖章、签字）；
    4、3月24日－31日　学校组织专家评审；
    5、4月上旬 　公示、立项。
   
    七、相关要求：
    1、充分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各学院要结合基金项目申请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的深入开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认真组织学生做好选题和申报工作并选聘优秀专业教师担任指导老师。选题特别要突出创新性、实用性和本课题在本行业、本领域的领先优势。
    2、鼓励学院选聘有时间、有精力、科研指导水平高、乐于指导学生学术科技创新活动的近年退休教师担任指导老师。
    3、为发挥学校相关学科的优势，鼓励跨学科、跨专业组织重点研究团队，围绕科学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目的申报项目。

    请各学院认真组织并按期报送相关材料至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公室（校团委，校大学生活动中心S203），过期不再受理。
    
                                         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公室
                                                   （校团委）
                                                 2011年1月13日
